
 
 
 
 

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
 
 

肇学院办〔2014〕38 号 

 
 

 

关于建立我校货物与服务采购项目立项论证 

和综合评标专家库的通知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贯彻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

的暂行规定》（粤教工委〔2011〕2 号）、《肇庆学院大宗物资和服

务采购论证暂行规定》（肇学院〔2011〕39 号）和有关政策，为落

实《肇庆学院加强政府采购管理的实施细则》（肇学院〔2014〕75

号）有关要求，需建立学校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

专家库，现面向全校开展专家库专家的推荐工作。 

一、专家库专家的推荐条件  

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专家库的专家由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的人员组成： 

（1）学校中层干部； 

（2）副高及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； 



（3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（在本专业工作满 8 年及以上），

具有立项论证与招投标业务相关的实践经验。 

根据《关于加强我省高校货物采购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办法》

（粤教监〔2013〕12 号）第九条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资产管理

处作为组织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立项论证和招标的单位，学校纪

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部门作为监督单位不参与论证和评标。 

二、专家库专家的工作职责和要求 

1.认真、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

质和职业道德，自觉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。 

  2.熟悉国家有关立项论证和招投标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

策以及学校有关规定。 

3.胜任立项论证与综合评标工作，按时按质完成分担的任务。 

4.认真执行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、法规和其他有关政策，客

观公正地进行论证和评标。 

  5.遵守论证和评标工作纪律，不得与任何有关项目或投标人

或者与评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私下接触，不得收受上述人员的

财物、宴请或者其他好处以妨碍论证和评审公正，不得向上述相

关人员透露对立项项目或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候选人的

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。   

6.按时参与立项论证和开标、评标等活动，对所提出的论证

或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。 

  7.积极协助、配合学校有关行政部门实施管理和监督，及时

举报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扰论证或公正评标的行为。 

8.对在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活动中违反纪律的，经学校招标

领导小组确认后，开除出专家库，今后将不作邀请。出现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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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将交由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。 

三、专家库专家的推荐形式 

学校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采取单

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形式，每两年推（自）荐一次，其中二级学

院、后勤管理处各推荐 5 名，其他单位各推荐 2 名（推荐表见附

件 1、自荐表见附件 2，自荐名额不限）。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

经学校招标小组审核后即成为学校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

合评标专家库的专家。 

四、专家小组的组成 

根据学校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工作的安排，

每次进行论证或综合评标时将由学校监督单位从专家库中随机抽

取并通知 3 至 7 名专家参与论证或综合评标相关工作（其中使用

单位必须指派一人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综合评审工作，项目小组

成员应回避当次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会）。确有需要时，聘请

校外相关专业人员作为论证或综合评标专家参与学校货物与服务

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活动。 

请各单位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前将推荐表（盖章）、自荐表交

行政楼 408 室，联系人：关坚，联系电话：2716994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院长办公室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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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肇庆学院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专家推荐表 

 

姓 名  性别  学历  

学 位  现聘专业技术职称  

所在单位  行政职务  

办公电话  移动电话  

电子邮箱  微 信 号  

可参与的

论证和评

标的类别

（可多选） 

教学（实验）设备 □          后勤设备及服务□

多媒体设备□    系统软件平台□  图书教材资料□

医疗设备及医疗服务□  体育器材□  行政设备□

印刷出版服务□   其他□ 

所在

单位

意见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

学校

招标

小组

意见 

 

 

（采购中心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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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肇庆学院货物与服务采购立项论证和综合评标专家自荐表 

 

姓 名  性别  学历  

学 位  现聘专业技术职称  

所在单位  行政职务  

办公电话  移动电话  

电子邮箱  微 信 号  

可参与的

论证和评

标的类别

（可多选） 

教学（实验）设备 □          后勤设备及服务□

多媒体设备□    系统软件平台□  图书教材资料□

医疗设备及医疗服务□  体育器材□  行政设备□

印刷出版服务□   其他□ 

个人

基本

情况 

工作经历： 

 

专业特长： 

取得成果（论文、专利等） 

 

学校

招标

小组

意见 

 

 

（采购中心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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